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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3月2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3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2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2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556号房开大厦写字楼37楼公司会

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晓明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7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

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7人，代表股份273,769,4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5.11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29,025,0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378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44,744,3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396％。

（2）中小投资者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5人，代表股份5,457,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0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9,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6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3人，代表股份5,247,05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73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总体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因工

作原因，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谭锐锋

律师、欧阳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3,441,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3％；反对 32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3％；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129,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949％；反对

3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31％；弃权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501,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3％；反对 26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9,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962％；反对

2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93％；弃权5,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5％。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宜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503,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0％；反对 25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1,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329％；反对

25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7％；弃权5,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5％。

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493,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3％；反对 27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478％；反对

2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53％；弃权4,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0％。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3,461,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反对 27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0％；弃权 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49,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650％；反对

2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82％；弃权 2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68％。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制度的议案》

6.01《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577,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09％；反对 29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73％；弃权 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7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878％；反对

2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26％；弃权 8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96％。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李晓明、刘斌、李岩、严琦、石磊、蔡志成已回避该提案

的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长（专职）、副董事长（专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定级方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57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11％；反对 28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04％；弃权 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75,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071％；反对

2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933％；弃权 9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95％。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李晓明、刘斌、李岩、严琦、石磊、蔡志成已回避该提案

的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谭锐锋律师、欧阳松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四、备查文件

1、《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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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

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

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4年9月11日至2025年3月11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1、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2024年9月11日至2025
年3月11日）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16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其中12名核查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知悉本激励计划之前，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均未获知公司激

励计划相关信息，该等交易行为系其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另有4名激励对象的股票交易行为发生在知悉本激励计划事项后，经公司核查，该4名激

励对象在知情期买卖公司股票时仅知悉公司正在推进本激励计划相关工作且其为拟激励对

象，并未获悉本激励计划的详细方案和核心要素，该等交易行为系其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自行做出的判断且对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等相关规定缺乏足够理解所致，不存在利用本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为确保本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性，出于审

慎考虑该4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的查询结果显示，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自

营业务账户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核查，该交易属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通过自营股东账户进行交易的自营投资业务。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该

股票系将其作为一揽子股票组合用于股指期货、个股期权、股指期权、场外衍生品风险对冲以

及 ETF 基金成分股的投资行为，该投资行为是基于投资策略执行的交易操作。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业务的相关部门未参与涉及上市公司项目的论证和决策，亦不存在

利用上市公司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

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

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1267 证券简称：汇绿生态 公告编号：2025-020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限制性

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理由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了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限制

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以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于

2025年3月27日召开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

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以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中，3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6,75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6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5年3月1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

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及2025年3月28日披露的《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779,571,428股减少至779,524,678股（最终以本

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公

司注册资本亦随之发生变动，将由人民币由 779,571,428元变更为 779,524,678元。后续公司

将根据相关要求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556号房开大厦写字楼37楼。

2、申报时间：自 2025年3月28日起45天内（工作日 8: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

3、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

4、联系方式：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556号房开大厦写字楼37楼

联系人：方铂淳

邮编：430000
电话：027-83641351
传真：027-83641351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4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2024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华创证券创享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5年3月28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czq.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
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95513）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3月28日

关于2025年清明节休市安排的通知
各市场参与人：

根据《关于 2025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办发〔2024〕
128号），现将2025年清明节休市有关安排通知如下。一、休市安排4月4日（星

期五）至4月6日（星期日）休市，4月7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二、清算交收节

假日期间清算交收事宜，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安排进

行。请各市场参与人据此安排好有关工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5年3月27日

关于2025年清明节休市安排的公告
上证公告〔2025〕9号

根据《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25年部分节假日休市安排的通知》（上证公

告〔2024〕3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现将2025年清明节休市安排通知如下。

一、休市安排：4月4日（星期五）至4月6日（星期日）休市，4月7日（星期一）

起照常开市。

二、有关清算事宜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安排进行。

请各市场参与人据此安排好有关工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年3月27日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4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1、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我司在综合考量证券经营机构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

因素的基础上，选择证券经纪商。

2、选择券商的程序：

（1）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上述标准进行评估并确定选用的券商；

（2）本基金管理人与被选择的券商签订证券经纪服务协议。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未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

2.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未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东财证券

中信证券

五矿证券

光大证券

国信证券

天风证券

广发证券

恒泰证券

招商证券

海通证券

合 计

被动股票型基金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5,440,123,227.07

319,875,438.92

104,804,450.67

491,112,293.88

2,384,971,622.80

4,805,989.90

1,722,783,261.82

6,902,607.24

605,222,774.98

450,639,491.21

11,531,241,158.49

应支付该证券公
司的股票交易佣

金金额

960,847.23

65,861.30

21,774.52

99,028.40

491,064.22

956.31

324,395.26

1,383.77

118,332.72

91,673.07

2,175,316.80

平均佣金费
率（‰）

0.18

0.21

0.21

0.20

0.21

0.20

0.19

0.20

0.20

0.20

0.19

其他类型基金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147,445,261.43

-

-

-

140,808,143.70

-

1,367,165,783.10

5,268,812,677.23

-

-

6,924,231,865.46

应支付该证券公
司的股票交易佣

金金额

65,608.23

-

-

-

62,161.95

-

585,696.68

2,250,120.85

-

-

2,963,587.71

平均佣金费
率（‰）

0.44

-

-

-

0.44

-

0.43

0.43

-

-

0.43

是 否 与
管 理 人
存 在 关
联关系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1、《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自2024年7月1日起实施，本报

告首次披露的报告期为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报告统计范围为报告期间存续过的所有公募基金，包括报告期间成立、清算、转型的公

募基金。

3、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4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旗下基金2024年

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公司旗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西藏东财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通信技术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医药卫生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有色金属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高端装备制造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银行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国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食品饮料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沪港深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国证龙头家电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证券保险领先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芯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数字经济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西藏东财均衡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西藏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稳健配置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西藏东财中证证券公司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西藏东财产业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时代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成长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远见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价值启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景气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产业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证券公司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慧心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卓越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景气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芯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5年3月28日在公司网站（www.dongcaijijin.com）和中国证监

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等规定媒介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

可拨打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210-107）咨询。

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8日

B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3月28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华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基金
2024年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2024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 3只基金的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5年 3月 28日在本公司网站（www.
hx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
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062-8028）咨询。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基金名称

华西优选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西优选价值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西研究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主代码

019281

019747

020444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25-18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及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子公司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的公告》（2024-41）。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扎尕那置业公司”）近日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迭部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订了《一手房业务合作贷

款意向书》，农业银行为支持扎尕那置业公司楼盘项目的开发和销售，同意向扎尕那生态旅

游养生特色小镇康养社区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合作项目”）中的购房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不

超过500万元整，单笔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金额不超过房屋成交价的85%，贷款年限最长不超

过30年。扎尕那置业公司同意为农业银行向合作项目的购房人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购房人与农业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农业银行实现债权的一切费

用；保证期限自农业银行向购房人发放借款之日起至购房人取得房地产权利证书，并办妥以

农业银行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5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裁席凯先生提交的辞
职报告。席凯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提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任后，席凯先生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日，席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席凯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席凯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履职，为公司的深度融合与变革、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谨对席凯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沪联天下APP”：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下载
微信公众号 “沪联天下”APP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32025SH1000017-2】

【G32025SH1000076】

【G32024SH1000410-4】

【G32025SH1000074】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52024SH1000010】

【Z32024SH1000042】

【Z52025SH1000004】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R2024SH1001203-3】

【GR2025SH1000291】

【GR2024SH1001100-3】

【GR2025SH1000119-2】

【GR2024SH1001074-2】

【GR2025SH1000280】

【GR2025SH1000281】

【GR2024SH1001266-3】

【GR2025SH1000223】

【GR2024SH1001459-3】

【GR2025SH1000024-3】

增资项目信息

图灵智造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图灵智造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股东数量：1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详见项目官网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增资达成条件:

本次增资公告期满，征集到符合各项条件的投资方，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方，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公告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或最终投资方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项目宣告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原股东不低于60%；
新股东不高于4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增资人成立时间未满三年，无法提供近三年的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公告披露增资企业2024年2月审计报告年初数。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图灵智造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公司股权明晰、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本次增资经过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决策批准同意，申报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企业增资业务规则（试行）》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项目联系人：:汪思维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02、19512345772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5-04-26

项目名称

湖北长江产业数字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60%股
权

郑州恒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640,072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1.2889%）

吉林大黑山钼业股份有限公司5606476.24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1.08%）

北京淳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20%股权

项目名称

北京辉拓置业有限公司债权

青岛飞翔工艺品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

上海鼎江贸易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项目名称

昆山钞票纸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振华重工电气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华润雪花啤酒（四川）有限责任公司达州分公司部
分资产

华创科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北京东富益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部分资产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华创科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项目简介

总资产：2,623.885289万元，净资产：-189.209788万元，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398,143.379899万元，净资产：243,473.738000万元，注册资本36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
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798,857.176562万元，净资产：392,050.847807万元，注册资本52,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21,524.335020万元，净资产：894.635233万元，注册资本：1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苏振慧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8、13917699349

项目简介

5#6#纸机设备整线

瑞浦能源有限公司2.6MWp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和1MW/2MWh储能项目

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电子设备、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

漳州实物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及土地使用权

不锈钢平整机组及轧辊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53号

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307号1-2层

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2弄16号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17号-1层-01层车库、-2层-02层车库、-3层-03层车库，19号-2层-02层汽车库
共4套抵债资产

3架A319飞机

梅州实物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及土地使用权

挂牌价格(万元)

375

10,642.870000

2,827.638466

63

挂牌价格（万元）

25,310.176837

1550

700

挂牌价格（万元）

998.800000

1,188.930000

6,521.241000

4,945.284000

642

3,523.320000

636.370000

2586

18000

13,269.408000

1,795.274000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4-24

2025-04-14

2025-03-28

2025-04-09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4-01

2025-04-01

2025-03-28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4-25

2025-04-29

2025-03-28

2025-04-01

2025-03-26

2025-04-14

2025-03-28

2025-04-07

2025-05-07

2025-03-28

2025-03-28

申请执行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中装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庄重、庄展诺、庄小红、祝琳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0304执12139号】，本院将于2025
年4月29日10时至2025年4月30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第一次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庄小红持有的证券简称ST中装（证券代码002822）9950000股股票，起拍价为
拍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9950000股）乘以70%，保证金250万元，增
价幅度12万元及其倍数。【注意事项：以2025年4月29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
票总数（9950000股）乘以70%为起拍价，上网挂拍至开拍前对外公示价格为2025年3月26日当
天当只股票的收盘价乘以总股数乘以70%，该价格为展示价格，非实际价格。】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证券简称ST中装(证券代码
002822)9950000股股票的公告


